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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050 证券简称：中国联通   公告编号：2020-057 

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联通运营公司向联通集团收购 

一汽通信科技 51%股权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

连带责任。 

 

   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公告是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为保持与本公司间接控股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(香港)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联通红筹公司”）信息披露的一致性而发布的自愿

性公告。 

 经联通红筹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2020 年 11 月 6日，其全资附属

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联通运营公司”) 与

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通

集团”）签订《关于长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，

前者同意向后者收购其持有的长春一汽通信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一汽通信科技”）51%股权。收购对价为人民币 131,227,590

元。 

 本次交易事项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。由于交易规模低于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）“应当披

露的交易”章节和“关联交易”章节中界定的应当披露交易标准，

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

重组，因此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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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交易对价由联通运营公司和联通集团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协商

后确定，且基于正常商业条款订立，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

2020 年 11 月 6 日，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订《关于长春一汽通

信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前者同意向后者收购其持有的一汽通

信科技 51%股权。本次收购的对价为人民币 131,227,590元。 

（一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.本次交易事项构成本公司关联交易，但各项测试指标未达到《上交

所上市规则》“应当披露的交易”章节和“关联交易”章节中界定的应当

披露交易标准，且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

资产重组，无需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2.联通红筹公司董事会已通过决议案批准收购一汽通信科技协议及

其项下交易（关联董事主动放弃投票）。 

联通红筹公司董事会(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但不包括主动放弃投票的

董事)认为，收购一汽通信科技协议的条款是在日常业务中订立的，并且

按一般商业条款或更佳条款订立，收购一汽通信科技协议的条款均属公平、

合理，并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。 

根据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》第 14A章下关联交易

的要求，因本交易的最高适用百分比率超过 0.1%但低于 5%，联通红筹公

司就本交易仅须遵守申报及公告的规定（获豁免独立股东批准）。 

（二）前次关联交易的情况 

2019年 10 月 21 日，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订《2020-2022 年综

合服务协议》并设定了 2020-2022年各年度的交易额度上限，该协议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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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，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。该交易已获 2019

年 12 月 6 日召开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详见《关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

公司签署<2020-2022 年综合服务协议>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55）及《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9-068）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

（一） 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联通集团  

联通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，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经营全国性基础

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的大型综合电信企业，成立于1994年6月18日。

联通集团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,064.7亿元。 

2、联通运营公司  

联通运营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，成立于2000年4月21日，

是一家按照中国法律注册成立并存续的外商独资经营企业，联通红筹公司

持有其 100%的股权。联通运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,130.4亿元，其依

据相关规定在全国提供全方位的电信服务，包括移动通信（TD-LTE/LTE FDD、

WCDMA、GSM、5G）、固网宽带、固网本地电话、信息通信技术服务、数据

通信服务以及其他相关增值服务等。 

（二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

截至本公告之日，联通集团持有本公司 36.8%的股权，为本公司的控

股股东，属于《上交所上市规则》第十章规定的本公司的关联法人。 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、标的及定价政策 

http://www.chinaunicom-a.com/wcm/1/attachments/2019/12/6/1598/1575632285449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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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1 月 6 日，联通运营公司与联通集团签订《关于长春一汽通

信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前者同意向后者收购其持有的一汽通

信科技 51%股权，主要内容、交易标的及定价原则如下：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签约方：1.买方: 联通运营公司；2.卖方: 联通集团。 

本次收购的对价为人民币 131,227,590 元，由联通运营公司于收购一

汽通信科技协议签署后六十日内支付予联通集团，并以其自有资金支付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 

一汽通信科技于 2002 年 9 月 27日注册成立，本次交易前，联通集团

和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该公司的 51%和 49%股权，其主要

经营范围包括软件开发、信息技术服务、系统集成、互联网络接入、互联

网内容服务、宽带网络及其增值业务等。 

一汽通信科技 2018 年度税前净利润和税后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0.61

亿元及人民币 0.45 亿元，2019 年度税前净利润和税后净利润分别为人民

币 0.40 亿元及人民币 0.33 亿元。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, 其经审计资产

净值为约人民币 1.52 亿元。 

（三）定价原则 

本交易对价由联通运营公司和联通集团本着公平交易的原则协商后

确定，且基于正常商业条款订立，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。 

本次收购参考了一系列因素，包括但不限于一汽通信科技的财务和经

营情况、发展前景、独立评估机构所编制的评估报告中对一汽通信科技于

2019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约人民币 2.6 亿元，以及下文

所述的交易理由等。 

联通集团表示，一汽通信科技 51%股权是根据《企业国有产权无偿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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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管理暂行办法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无偿转

让予联通集团。 

四、交易理由 

本交易条款均属公平、合理，符合本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，同时可以

加强本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的合作(于本公告日，其持有一

汽通信科技剩余 49%股权），强强联合，优势互补，发挥协同效应，加快一

汽通信科技的良好发展，提升竞争力和营运效率，从而促进本公司未来的

收入和利润的提升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 


